
 

二零二零年一月十日  立法會 CB(2)468/19-20(10)號文件 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 

發展基層醫療健康服務和「地區康健站」  

 

目的  
 

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政府設立地區康健中心 (康健中

心 )和推出「地區康健站」計劃的進展。  
 
 
背景  
 
2. 由 於 人口 老化， 慢 性和 複雜疾 病 日趨 普遍， 香 港的 公

共醫療系統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；與此同時，市民普遍仍然

偏重以治療為主的醫療服務。  
 
3. 為 扭 轉現 時「重 治 療， 輕預防 」 的醫 療體制 和 觀念 ，

政府正逐步在 18區設立康健中心，致力提升地區為本的基層

醫療健康服務。康健中心採用嶄新服務模式，以地區為本服

務、公私合營和醫社合作的理念營運，是公營醫療體系的重

要一環。行政長官在二零一七年和二零一八年的施政報告均

有公布設立康健中心的計劃。  
 
4. 在 發 表二 零一九 年 施政 報告時 ， 行政 長官進 一 步宣 布

政府會加快把康健中心服務推展至全港 18區，預期可於本屆

政府任期內在另外六區成立康健中心。  
 
5. 至 於 本屆 政府未 及 設立 規模完 備 的康 健中心 的 11個 地

區，二零一九年的施政報告提出設立屬過渡性質的「地區康

健站」，以提供健康推廣、諮詢和慢性疾病護理服務。  
 
 
康健中心的發展  
 
6. 首 間 位於 葵青區 的 康健 中心已 於 二零 一九年 九 月 投 入

服務。政府透過公開招標把該中心的三年營運服務合約批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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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 公 營 機 構 ，合 約 總 價 值 為 2.84億 元 。 繼 葵青 區 後 ， 政 府 已

於餘下 17區預留合適用地以設立康健中心，其中七區的選址

已獲區議會支持。按照現有運作模式，預計每間康健中心每

年 的 運 作費 用約 為 1億元 1。 我們 打 算 在本 屆政 府 任 期內 就 其

餘十區的康健中心選址諮詢所屬區議會。每區康健中心的設

立進展，則須視乎有關選址的發展進度。全港 18區地區康健

中心的發展計劃表載於附件。  
 
7. 我 們 的目 標是在 本 屆政 府任期 內 設立 另外六 間 全面 的

康健中心。由於深水埗和黃大仙區的地區康健中心選址最遲

分別於二零二零年和二零二一年可供使用，這兩區將成為第

二批設立康健中心的地區。經考慮有關區議會、準服務伙伴

(包 括 醫 生 、 中 醫 師 、 專 職 醫療 人 員 和 非 政府 機 構 )和 地 區 人

士的意見後，政府已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就這兩間康健中心

招標，預計有關營運服務合約將於二零二零年下半年批出。  
 
8. 繼 深 水埗 和黃大 仙 區， 我們會 在 本屆 政府任 期 內在 另

外 四 區 (即 荃 灣 、 元 朗 、 屯 門和 南 區 )設 立 康 健 中 心 。 由 於 這

四區的永久選址需要較長時間才可供使用，我們計劃物色合

適的租用物業以設立這四間康健中心。我們會視乎物色租用

物業的進度，在二零二零年年底 /二零二一年年初招標。  
 
 
「地區康健站」計劃  
 
9. 為 保 持推 動基層 醫 療健 康的動 力 ，我 們希望 盡 快在 全

港廣泛提供地區為本的基層醫療健康服務。因此，我們建議

推行「地區康健站」計劃，資助非政府機構在餘下 11個短期

內未及設立康健中心的地區 2，成立規模較小、屬過渡性質的

「地區康健站」。  
 
10. 我 們 打算 採用徵 求 建議 書 的方 式 ，為 該 11區 每 區物 色

一個非政府機構以營運「地區康健站」。負責營運「地區康

健站」的非政府機構，須提供健康推廣、健康評估、慢性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每間康健中心每年的運作費用預算約為 1 億元。其中約六成為員工開支和行政費

用，餘下費用包括可獲發還的網絡醫療服務補貼、為有需要的病人提供康健中心服

務費用減免，以及其他雜項開支。  

2  即 灣仔 、 東 區 、 油尖 旺 、觀 塘 、 大 埔 、離 島 、北 區 、 沙 田 、九 龍 城、 西 貢 和 中 西

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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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管理等重點基層醫療健康服務。雖然「地區康健站」的服

務範圍會以全面的康健中心作為參考藍本，我們會作出適當

修訂，使其運作規模維持在可應付的水平。成立「地區康健

站」的目的如下：  
 

(a)  在 設 立全 面的康 健 中心 前，提 供 地區 為本的 基 層醫 療

健康服務；以及  

(b )  識 別 區內 的醫療 和 社福 資源， 並 讓社 區服務 伙 伴盡 早

參 與 有 關 服 務 ， 從 而 為 市 民 提 供 完 善 的 社 區 醫 社 支

援。  

 
建議的服務計劃  
 
11. 每 個 「地 區康健 站 」的 營辦者 將 會物 色一個 核 心服 務

點以提供服務。此外，政府鼓勵營辦者在區內設立其他服務

點，方便市民使用。擬議核心服務應涵蓋以下幾大範疇：  
 

(a)  第一層預防  －  
舉 辦 健康 推廣和 疾 病 預 防活動 ， 以提 高市民 預 防疾 病

的 意 識和 自我管 理 健康 的能力 。 「地 區康健 站 」的 專

業醫護人員亦會提供護理協調、諮詢和輔導服務。  

(b )  第二層預防  －  
提 供 基本 健康風 險 評估 及 健康 風 險因 素管理 ， 以及 早

識 別 目標 慢性疾 病 和健 康風險 因 素。 有糖尿 病 或高 血

壓 風 險因 素的病 人 或會 轉介 給 醫 生按 需要作 進 一步 評

估，包括進行病理化驗和併發症檢測。  

(c)  第三層預防  －  
「 地 區康 健站」 會 推行 各項病 人 自強 計劃， 由 護士 和

專 職 醫療 人員為 糖 尿病 、高血 壓 、慢 性腰 背 痛 和膝 關

節炎痛症患者提供指導和支援。  

12. 同 時 ，「 地區康 健 站」 也是地 區 健康 資源中 心 ，為 區

內市民蒐集有用的醫療和社福相關資源，有需要時亦會為病

人個別提供健康相關資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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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機制  
 
13. 我 們 會成 立跨部 門 評審 委員會 ， 由具 備不同 專 門知 識

的成員根據預定準則進行評審，為每區甄選一個非政府機構

營運者。委員會成員將包括食物及衞生局和其他相關政策局

／部門的代表。  
 
監察和評估  
 
14. 為 確 保「 地區康 健 站」 計劃在 提 供基 層醫療 健 康服 務

時 負 責 任 、 高 效 率 和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地 運 用 公 帑 ， 我 們 會 就

「地區康健站」的服務流程、服務量、成果和影響定期進行

正式評估。  
 
過渡至康健中心  
 
15. 正 如上文 第 7至 8段所 述，政 府會 同時推 展各區 康健 中

心的工程計劃。當有關選址準備就緒，我們會繼續以公開招

標方式批出康健中心的營運合約。「地區康健站」的服務會

適當地過渡至當區的康健中心。  
 
推行時間表  
 
16. 我 們 在二 零二零 年 一月 初舉辦 了 一場 諮詢會 ， 就「 地

區康健站」計劃 (包括服務範圍、目標對象、撥款安排，以及

其他重要事宜和關注事項 )蒐集非政府機構的意見。我們會繼

續與持份者保持聯繫，以修訂運作要求，並會在諮詢基層醫

療健康發展督導委員會後，為「地區康健站」計劃制訂詳細

建議。我們計劃在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就「地區康健站」徵求

建議書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17. 上 文第 7至 8段所 述六間 新設的 康健中 心，全 年營運 及

有關的經常開支約為 6.5億元。在 11區設立和營運「地區康健

站」，預計三年計劃期涉及的非經常開支為 5.962億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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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 我 們 會在 有關年 度 的預 算草案 中 預留 足夠款 項 ，應 付

上述建議所需的開支。  
 

 
徵詢意見  
 
19. 請 委 員備 悉以上 有 關基 層醫療 健 康發 展的建 議 ，並 提

出意見。視乎委員的意見，我們會按既定程序尋求立法會核

准。  
 
 
 
 
食物及衞生局  
二零二零年一月  



附件 

18 區地區康健中心發展計劃 

 

地區 區議會諮詢 
 

(日期) 
 

在本屆政府任期

內設立的 
地區康健中心 

在本屆政府任期內

設立的地區康健站 
 

(計劃在二零二零年

第三季接受申請) 

葵青  
(7/2018) 

 
已於 9/2019 
投入服務 

 

深水埗  
(7/2019) 

 
 

 

黃大仙  
(7/2019) 

 
 

 

灣仔  
(1/2019) 

  

東區  
(11/2018) 

  

油尖旺  
(3/2019) 

  

觀塘  
(5/2019) 

  

大埔  
(7/2019) 

  

元朗   
 

 

荃灣   
 

 

屯門   
 

 

南區   
 

 

離島 
 

   

北區 
 

   

沙田 
 

   

九龍城 
 

   

西貢 
 

   

中西區 
 

  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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